附件3:

关于×××同志随军未就业情况说明

（无业模板）
海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：

兹有我部现役军人×××配偶×××，（男，女），身份证号：××××，于××××年×月×日（以随军家属进京落户申请报告表上北京市公安分局填写的日期为准）经批准随军进京，落户日期：××××年×月×日，现户籍地址为：×××区×××街道××××。

经核实，其随军进京后未就业，于××××年×月×日起至今连续发放随军未就业补贴已满两年，此期间未曾在北京以外地区缴纳社会保险，符合申领你区随军未就业生活补助金条件。
特此说明。(本说明自开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效)

               驻京部队团以上政治工作机关（盖章）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(联系人：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)


